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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昇譽保建議書摘要靈活昇譽保建議書摘要
1. 受保⼈姓名：VIP 年齡：40 性別：男 （⾮吸煙者）

2. 保障摘要2. 保障摘要
保單貨幣 ： 美元
保障項⽬ 投保時之投保額 投保時之每年保費 保費繳付年期 保障年期
基本計劃
靈活昇譽保 300,000 3,756.00 10 年 10 年
 

投保時之每年總保費： 3,756.00
徵費*： 3.76

投保時之每年總費⽤： 3,759.76
* 保險業監管局就保費收取的徵費將適⽤於此保單，上述的徵費款額只供參考。徵費款額受限於規定之徵費率及徵費上限，及於將來

或會更改。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閱 www.generali.com.hk/ZH_HK/customer-service/levy 或致電 (852) 3187 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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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計劃 - 說明摘要3. 基本計劃 - 說明摘要
保單年度終結 已繳總保費已繳總保費 ^̂ 保證退保保障保證退保保障 保證⾝故保障保證⾝故保障保費回贈保障保費回贈保障

1 3,756 0 300,000
2 7,512 0 300,000
3 11,268 0 300,000
4 15,024 0 300,000
5 18,780 0 300,000
6 22,536 0 300,000
7 26,292 0 300,000
8 30,048 0 300,000
9 33,804 0 300,000

10 37,560 37,936 300,000
^ 已繳總保費是到期及已繳交的保費，並不包括額外保費及任何附加保障的保費。
以上摘要說明：請參考說明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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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說明4. 說明
(i) 第3部份乃概括說明 閣下基本計劃的主要利益，並未將第2部份所列之附加保障（如適⽤者）計算在內，且假設 

閣下已全數⽀付到期及應繳保費。如欲得悉更多資料，或索取更詳盡的建議書（如適⽤），請與 閣下的持牌保險
中介⼈或忠意⼈壽(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聯絡。

(ii) 由於需要將⾦額調整為整數，上列保費總額或會與保單中應繳保費總額稍有出⼊。
(iii) 當檢視第3部份說明的⾦額時，應留意未來⽣活成本很可能因通脹⽽上調。
(iv) 請注意如 閣下於保障期內退保將不獲⽀付任何退保保障。然⽽，如第3部份所⽰，於保障年期完結時，閣下將根據

保費回贈保障獲⽀付相等於101%已繳總保費^的保費回贈⾦額。
警告：警告：

● 除⾮ 閣下打算就已選擇的保費繳付年期內⽀付全期保費，否則不應投保本產品。
● 如果 閣下提早終⽌本產品或提前停⽌⽀付保費，閣下可能會蒙受重⼤損失。
● 所有繳交之保費及⽀付之保障均以保單貨幣作單位。若 閣下申請本公司當時⾏政規定許可與保單貨幣不同的貨幣

作為繳付單位，繳交之保費或⽀付之保障⾦額將會以本公司最新兌換率兌換為繳付貨幣，該兌換率是根據相關銀⾏
的兌換率並由本公司全權釐定。兌換率的波幅將會影響以繳付貨幣計算的繳付⾦額。

● 此說明⽂件僅旨在香港派發，並不能作為在香港境外提供銷售、遊說購買或說明任何保險產品之⼯具。
● 此⽂件列印之⽇期起30⽇内⽣效。

^ 已繳總保費是到期及已繳交的保費，並不包括額外保費及任何附加保障的保費。
聲明：聲明：
我確認已閱讀及明⽩本銷售説明⽂件所提供的資料，並已收到產品⼩冊⼦。

申請⼈姓名： 簽署： ⽇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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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計劃 - 保障摘要基本計劃 - 保障摘要
⾝故保障⾝故保障

● 若受保⼈⾝故，受益⼈將可獲⽀付相等於投保額的賠償。
● 保單將於⽀付⾝故保障後終⽌。
● 若受保⼈由簽發⽇或任何保單復效⽣效⽇（以較後者為準）起計1年內⾃殺，本公司的責任只限於退還扣除已繳保障

及任何債項後的已繳之保費⽽不包括利息。
保費回贈保障保費回贈保障

● 如保單於保障年期完結時仍然⽣效，本公司將會⽀付相等於101%已繳總保費^的保費回贈⾦額予保單持有⼈。
失業延繳保障失業延繳保障

● 如保單持有⼈連續失業30 ⽇或以上，本保單之保費寬限期將由30⽇延⻑⾄失業後⾸個⽋付保費⽇起計365⽇(即「延
⻑寬限期」)。保單於延⻑寬限期內仍然⽣效。然⽽，保費將於延⻑寬限期內繼續累積。在延⻑寬限期結束後，您需
要償還所有於延⻑寬限期內到期未付之保費。

● 失業延繳保障將於(i)基本計劃終⽌時；(ii) 保單持有⼈年齡達65歲之保單週年⽇；或(iii) 當本保單已⽏須繳付保費時
(以較早者為準) ⾃動終⽌。

意外⾝故保障意外⾝故保障
● 若受保⼈因意外導致⾝故，除⾝故保障外，本公司將額外賠償相等於已繳總保費^200%之意外⾝故保障。惟每名受

保⼈之意外⾝故保障之上限為300,000美元。
● 意外⾝故保障將於(i)基本計劃終⽌時；(ii) 受保⼈年齡達65歲之保單週年⽇；或(iii) ⽀付意外⾝故保障時 (以較早者為

準) ⾃動終⽌。
末期疾病保障末期疾病保障

● 若受保⼈患有末期疾病並預期於12個⽉內因⽽⾝故，本公司將會預⽀⼀筆相等於基本計劃之⾝故保障的末期疾病保
障予保單持有⼈。

● 縱使受保⼈被證實患上多於⼀項之末期疾病，本公司將只就⼀項末期疾病作出賠償並只賠償⼀次。
● 當本公司已⽀付末期疾病保障，本保單包括基本計劃及其所有之附加保障(如有)將會終⽌，及本保單之所有保障將會

完結。
● 末期疾病保障將於(i)基本計劃終⽌時；或(ii)⽀付末期疾病保障時(以較早者為準) ⾃動終⽌。

保費豁免保障（基本計劃）保費豁免保障（基本計劃）
● 若受保⼈在65歲前完全傷殘，並持續不少於6個⽉，於完全傷殘持續期間，所有從完全傷殘開始的到期及應繳的基本

計劃保費將可獲豁免。
● 保費豁免保障（基本計劃）將於(i)基本計劃終⽌時；(ii)當繳清基本計劃的保費；或(iii) 受保⼈年齡達65歲之保單週年

⽇(以較早者為準) ⾃動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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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轉換權益保證轉換權益
● 在第1個保單週年⽇後但受保⼈70歲前，如本保單仍然⽣效或如本保單已期滿，則於期滿⽇當天起計60天內，保單持

有⼈可申請把本保單轉換⾄另⼀份本公司當時提供可選擇的產品⽽無須提交額外的可保證明。
● 新保單的投保額必須與本保單相同或較低。於成功轉換後，本保單將會終⽌。

保證可保權益保證可保權益
● 若在第1個保單週年⽇後及受保⼈65歲前保單仍然⽣效，保單持有⼈可於受保⼈發⽣以下可保事件時為受保⼈投保本

公司當時提供的產品⽽無須提交額外的可保證明:
可保事件
- ⾸個結婚週年紀念⽇ - 置業及新造物業按揭 - 嬰兒出⽣
- 畢業(學⼠學位或以上) - 60歲⽣⾠
有關可保事件的詳細定義，請參閱保單條款。

● 新保單的投保額不可超過每名受保⼈美元150,000或本保單投保額的50%，以較低者為準。
● 每份保單只可⾏使⼀次保證可保權益，⽽發⽣的事件必須符合本公司對可保事件的定義。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 已繳總保費是到期及已繳交的保費，並不包括額外保費及任何附加保障的保費。
以上所載資料並不包括保單之全部條款及細則及僅供參考之⽤，有關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以上所載資料並不包括保單之全部條款及細則及僅供參考之⽤，有關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